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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 

议程项目 5 

以色列在被占领东耶路撒冷和其余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非法行动 

 

  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ES-10/15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摘要 

 2004 年 8 月 2 日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的第 ES-10/15 号决议第 4 段

请我建立一个登记册，登记所有有关自然人或法人遭受的国际法院 2004 年 7 月 9

日有关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及其周围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

的咨询意见第 152 段和第 153 段所述的损失。本报告说明了执行上述决议第 4 段

中的有关决定需要的机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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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 2004 年 8 月 2 日大会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续会通过的第

ES-10/15 号决议提交。大会在该决议第 1 段中认可 2004 年 7 月 9 日国际法院有

关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在东耶路撒冷及周围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

询意见（见 A/ES-10/273 和 Corr.1）。大会在决议第 4 段请我“建立登记册，登

记所有有关自然人和法人遭受的咨询意见第 152 段和 153 段所述的损失”。 

2. 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中认为，以色列通过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

墙，
1
 违反了它所承担的多项国际法义务（第 143 段），鉴于修建隔离墙必须征

用或毁坏住家、商业以及农业用地（第 152 段），“以色列有义务赔偿所有有关自

然人和法人遭受的损失”。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第 153 段中指出： 

 “因此，以色列有义务归还为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而从任

何自然人或法人那里收回的土地、果园、橄榄园和其他不动产。如果确实无

法归还，以色列有义务赔偿有关人员遭受的损失。法院认为，以色列还有义

务根据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赔偿所有因隔离墙的修建而遭受任何形式物质损

失的自然人或法人。” 

3. 我在 2005 年 1 月 11 日给大会主席的信（A/ES-10/294）中提出了建立登记

册的一般纲要。自我上次写信以来，秘书处尽全力完成建立损失登记册的职责。

本报告说明了执行上述决议第 4 段所述决定需要的机构框架。建立损失登记册所

需要的机构框架要有最大限度的透明度、效率、灵活性、公正性并节约费用，我

提出下列建议时铭记了这一点。 

 二. 损失登记册的宗旨和法律性质 

4. 损失登记册全称为联合国关于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隔离墙造成的

损失登记册（以下简称为“损失登记册”）。损失登记册是一种文件形式的清单或

记录。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办公室，负责建立及维持损失登记册。我在给大会主

席的信中曾提到，登记损失是一项登记或记录修建隔离墙造成损失的事实和类别

的技术性调查工作。因此，需要详细提交文件，其中包括说明据称造成的损失、

进行登记的资格以及修建隔离墙与遭受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要知道损失

登记办公室既不是赔偿委员会或理赔机构，也不是一个司法或准司法机关。登记

损失本身并不一定是要评价或评估索赔的损失或损害。 

 三. 损失登记册办公室的结构和职能 

5. 损失登记册办公室将由委员会和一个小型秘书处组成，委员会成员由秘书长

任命，以个人名义工作；秘书处则由执行主任和实务、行政和技术辅助人员组成。 

__________________ 

 
1
 本报告所用的“隔离墙”是大会使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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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损失登记册办公室总部 

6. 考虑到办公室工作的敏感性，并出于实用和节省开支的考虑，我建议把损失

登记册办公室设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所在地。 

 B. 委员会 

7. 作为决策机构，委员会全面负责建立和维持登记册。委员会将制定损失登记

册办公室工作的规章条例，还将制定索赔的资格标准、损失类别和登记程序。委

员会有权根据执行主任的建议，最终决定是否把索赔列入损失登记册。 

8. 委员会由三名独立成员组成，由作为委员会当然成员的损失登记册秘书处执

行主任协助工作。最重要的是，应以确保损失登记册办公室独立性、客观性和公

正性的方式挑选委员会成员。应按廉正、经验和法律、会计、损失理算、环境损

失评估和工程等领域中的专长来挑选委员会成员。挑选其成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委员会成员应来自不同区域的国家。委员会成员由秘书长任命并在实际任用后领

取薪酬。 

9. 一旦损失登记册办公室全面投入运作，委员会每年至少要在损失登记册办公

室开 4 次会，按规章条例规定的既定客观标准，裁定哪些赔偿损失要求可列入损

失登记册。在此过程中，秘书处执行主任将把索赔提交委员会核准。执行主任将

起咨询作用。 

10. 在委员会领导下，一些技术专家也可以定期协助委员会设立或维持损失登记

册。这些技术专家为农业、土地法、地形测量专家和可能需要的其他相关领域的

专家。 

11. 委员会定期向秘书长报告工作。 

 C. 损失登记册秘书处 

12. 损失登记册秘书处负责为登记册的建立和维持提供实质性、技术和行政支助

工作。它还向委员会成员提供全面的支助服务。损失登记册秘书处由秘书长任命

的执行主任领导。执行主任将监督损失登记册秘书处履行以下职能： 

 (a) 执行一个提高公众认识方案，告诉巴勒斯坦公众可以提出赔偿损失要求

以及进行登记的有关要求。秘书处将通过巴勒斯坦当地新闻媒体发起一个范围广

泛的社区宣传方案，解释损失登记册的宗旨，指导人们如何填写索赔表和把表格

交给损失登记册办公室。这一方案对损失登记册办公室的初期工作特别重要； 

 (b) 设计索赔表的格式并建立损失登记册； 

 (c) 处理所有的索赔，以便通过执行主任提交委员会列入登记册。损失登记

册秘书处还负责保存委员会核准的索赔的记录。损失登记册将包括保存在损失登

记册办公室的索赔文本原件和电子版本； 



 A/ES-10/361

 

06-57685 5
 

 (d) 就损失登记册办公室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已提交的索赔案提出法律咨询

意见； 

 (e) 管理损失登记册办公室。 

 四. 损失登记册办公室的法律地位 

13. 损失登记册办公室是大会的附属机关，在秘书长行政领导下开展工作。因此，

1946 年《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和 1995 年联合国和奥地利共和国关于联合国

维也纳办事处所在地的协定适用于损失登记册办公室、其房地、设备、数据库和

人员。秘书处工作人员将享有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所述联合国官员地位，委员会

成员和技术专家将享有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所述特派专家地位。 

 五. 登记工作 

14. 我在给大会主席的信中提到，委员会在确定登记工作、资格标准和损失类别

时，应依循咨询意见的相关裁定、一般法律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15. 根据咨询意见，声称因修建隔离墙而遭受任何形式物质损失的自然人和法人

都有资格获得赔偿。他们因而有资格要求把所遭受的损失列入损失登记册。 

16. 根据咨询意见，声称遭受的损失必须是物质损失，并且必须确定修建隔离墙

与所受损失有因果关系。 

17. 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第133段和第153段中阐述了因修建隔离墙而遭受的

各种损失，其中包括：毁坏及征用财产、收回或没收土地、毁坏果园、柑橘园、

橄榄园和水井以及收回其他不动产。此外，由于修建隔离墙而遭受的物质损失

不局限于土地和农作物，还包括阻碍巴勒斯坦人在绿线与隔离墙之间的地区进

行谋生，进出位于这些地区的城镇中心、工作场所、医疗设施、教育设施和使

用该地的主要水源。委员会将更详细地制定这类物质损失的类别及其登记资

格。 

18. 委员会将编写的规章条例会规定最为有效、独立和公正的程序，用于向巴勒

斯坦人分发索赔表和其后用密封信封把索赔表送交损失登记册办事处。同样的，

将在晚些时候决定损失登记册办事处何时核实事实和损失程度以及办事处是否

宜进行核查。 

 六. 损失登记册的期限 

19. 只要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隔离墙存在，损失登记册就会开放供登记。损

失登记册办公室在登记期间一直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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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结论 

20.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ES-10/15 号决议的要求提出了建立损失登记册的纲要。

大会在审查报告时可考虑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我按报告提出的要点，建立损失登

记册。 

 

–––––––––––––– 

 


